附件1
[bookmark: _GoBack]自治区违规取水用水排水治理行动细化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党厅字〔2026〕11号）要求，特制定本细化方案。
一、任务目标
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原则，违规取水用水排水问题得到有效整治。2026年，完成黄河干支流河道范围内违建和取水排水突出问题摸排，好Ⅲ水质、优良水体比例均达到73.7%，主要水污染物减排量达到1580吨、16吨以上；2027年，完成排查发现问题整治，好Ⅲ水质、优良水体均达到78.9%，主要水污染物累计减排量达到4215吨、44吨左右。
二、重点措施
（一）加强取水许可管理。
1.健全完善取用水管理机制。制定印发进一步加强取用水管理工作方案，2026年10月底前，组织各地排查供水企业无证供水、超用途及超范围供水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问题清单台账，跟踪管理。（责任单位：自治区水利厅，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宁东管委会。以下任务均需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宁东管委会落实，不再单独列出）
2.排查整治违法违规取用水问题。督促各地市水务局根据排查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复核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项目化实施，2026年12月底前依法依规完成整治。2027年组织相关部门，围绕排查问题整治工作，适时开展“回头看”，夯实整治工作成效。（责任单位：自治区水利厅）
3.排查整治黄河干支流管理范围内违建问题。督促指导各地按时序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的黄河干支流管理范围内违建问题整改工作，2027年12月底前完成整改任务。完善河湖管理保护暗访监督机制，严格涉河建设项目审批，强化河道岸线空间管控。（责任单位：自治区水利厅）
（二）深化涉水环境问题整治。
4.开展人工湿地问题排查整治。组织开展全区已建人工湿地自查并形成自查问题清单，对人工湿地运行效能、运维管理、再生水利用等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形成全区人工湿地运行管理状况评估报告，制定宁夏人工湿地运行维护技术指南，推动指导人工湿地规范管理，确保出水水质达标。（责任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5.开展涉水工业园区问题排查整治。聚焦工业园区污水收集、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运行、化工园区初期雨水收集处理、园区环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对全区23个工业园区开展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推动各地完善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配套设施，强化工业园区水污染风险防范，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责任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工业和信息化厅）
6.地下水环境质量达到国家要求。强化地下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风险评估、措施管控，切实抓好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任务，推进全区“十五五”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位监督管理，完成2026年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任务。（责任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7.巩固重点入黄排水沟治理成效。持续开展22条重点入黄排水沟整治，强化入黄排水沟污染源管控，优化重点排水沟断面设置，加强水质预警监测，不断巩固排水沟水质。（责任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水利厅）
8.提高城市生活污水收集率。印发实施全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办法，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指导各地开展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加快补齐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短板。力争2027年城市生活污水收集率达到79%以上或较2025年提高2个百分点。（责任单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三）提升入河排污口整治成效。
9.规范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加快入河排污口分级分类监测监管体系建设，依据《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宁夏入河（湖、沟）排污口设置审批权限划分方案》，依法依规实行审批制，分级分类审批入河排污口，严控新增工业排污口，集中整治违法偷排口、汛期城镇雨洪排口、涉农排口等，动态更新管理台账。（责任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10.完成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按照“依法取缔一批、清理合并一批、规范整治一批”原则和“查、测、溯、治”，深化全区各类排污口整治和规范化建设，实施分级分类监管监测。（责任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三、工作要求
各地及自治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采取有力举措，跟踪推进违规取水用水排水治理行动各项措施，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目标。工作推进过程中，若国家下达新的指标要求，自治区各有关部门要及时更新调整，并反馈水利厅汇总报送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各地及自治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统筹做好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相关工作的函》（宁党生态办函〔2026〕6号）要求，及时梳理违规取水用水排水治理行动任务目标、重点措施推进情况，按要求向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水利厅报送有关情况。

